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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募集资金 2010 年

度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本鉴证报告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的要求出具的。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我们的责任是在审慎调

查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专项报告，并对本专项报

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

情况，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并在根据贵公司提供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的基础上出具报告。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我们的审核结果，贵公司201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申请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50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124

号《关于核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贵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35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6.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4,1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850.00 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25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19

日，存入贵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以上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

（2009）6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09 年 12 月 7 日，贵公司会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交通银行常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07 年 12 月

28 日，贵公司制定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 2007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贵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按照贵公



 

 

司资金使用审批规定办理手续。 

2、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8,250.00万元，截止2010年12月31日，贵公司募集

资金存款利息收入719.39万元，已使用募集资金104,691.56万元（其中：A、投入“阻燃、

耐火软电缆本部扩建建设项目” 14,136.58万元，B、投入“电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4,918.02万元，C、投入“阻燃、耐火软电缆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5,375.35万元，D、

投入“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7,589.03万元，E、收购常州船用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使用募集资金14,000.00万元，对该公司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募

集资金6,000.00万元，投入“常州船用电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6,221.48万元，F、以募集

资金归还银行借款26,450.00万元，G、支付银行手续费1.1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277.83万元。分账户情况说明如下： 

（1）以母公司-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A、计划募集资金账户 

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中计划募集资金57,490.60万元，存入贵公司在交通银行常熟

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根据2009年12月9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09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向两家控股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2009年12月，贵公司以募集资金增加对控股子公司——中利科技集团（辽

宁）有限公司的投资12,600.00万元，以实施“阻燃、耐火软电缆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其

中：用于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10,250.87万元，用于该项目的流动资金2,349.13万元），

以募集资金增加对控股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2,185.00万

元，以实施“电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其中：用于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2,176.53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流动资金8.47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贵公司 “阻燃、耐火软电缆本部

扩建建设项目”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8,387.50万元。 

2010年2月，贵公司以募集资金增加对控股子公司——中利科技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的投资13,814.70万元，以实施“阻燃、耐火软电缆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募集资金增

加对控股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3,758.50万元，以实施“电

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根据2010年3月25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2010年4月，贵公司以募集资金增加对全资

子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投资9,727.60万元，以实施“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2010年度，贵公司投入“阻燃、耐火软电缆本部扩建建设项目” 5,749.08万元。 



 

 

截止2010年12月31日，贵公司计划募集资金账户存款累计利息收入138.85万元，手续费

支出0.20万元，计划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406.87万元，存放于下列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交通银行常熟支行 388682638018150143825 1,406.87 活期存款 

B、超额募集资金账户 

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中超额募集资金90,759.40万元，存入贵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内。 

根据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0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截止2010年3月，贵公司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26,450.00万元；以超募资金

14,000.00万元收购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以超募资金6,000.00万元增

加对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用于补充该公司的流动资金。 

根据2010年5月17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

批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2010年6月，贵公司以超募资金13,272.40万元增加对全

资子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的投资，用于“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二期建设的投入；2010年5月及2010年7月，贵公司共以超募资金27,000.0万元增加对全

资子公司——常州船用电缆有限公司的投资，以实施“常州船用电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截止2010年12月31日，超额募集资金账户存款利息收入362.12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0.09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99.03万元，存放于贵公司下列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 521201040007258 99.03 活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 521201040007258-00041 1,300.00 通知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 521201040007258-00042 3,000.00 通知存款 

合    计  4,399.03  

（2）以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 

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电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光电”）实施，中联光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贵公司投

入的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管理，中联光电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唐市支行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止 2010 年 2 月，中联光电共计收到贵公

司以募集资金投入的出资款 5,943.50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收入 20.76 万元，实际已投入“电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4,918.02 万元，支付银行手续



 

 

费 0.1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46.13 万元。募集资金结余存放于中联光电下列募集

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唐市支行 101210001002452622 1,046.13 活期存款 

（3）以子公司——中利科技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 

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阻燃、耐火软电缆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子公司——中

利科技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利”）实施，辽宁中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对贵公司投入的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管理，辽宁中利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市支行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止 2010 年 2 月，辽

宁中利共计收到贵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的出资款 26,414.70 万元；截止 2010年 12 月 31日，

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34.36 万元，实际已投入“阻燃、耐火软电缆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25,375.35 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0.4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73.22 万元。募集

资金结余存放于辽宁中利下列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市支行 06-193001040020310 1,073.22 活期存款 

（4）以子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子公司——广

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德”）实施，广东中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贵公司

投入的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管理，广东中德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止 2010 年 6 月，广东中德共计收

到贵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的出资款 23,000.00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

款利息收入 71.60 万元，实际已投入“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7,589.03

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0.14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482.43 万元。募集资金结余存放

于广东中德下列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 755916870310618 14,482.43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 75591687038000077 1,000.00 定期存款 

合  计  15,482.43  

（5）以子公司——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常州船用电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子公司——常州船用电

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州船缆”）实施，常州船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贵公司投入

的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管理，常州船缆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九龙支行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止 2010 年 6 月，常州船缆共计收

到贵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的出资款 33,000.00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

款利息收入 91.70 万元，实际已投入“常州船用电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6,221.48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6,000.00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0.07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0,870.15

万元。募集资金结余存放于常州船缆下列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 870.15 活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1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2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3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4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5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6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7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8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09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10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0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1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2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3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4 1,000.00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5 1,000.00 通知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6 1,000.00 通知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7 1,000.00 通知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8 1,000.00 通知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611901040016883-039 1,000.00 通知存款 

合  计  20,870.1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8,25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067.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240.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阻燃、耐火软电缆 

本部扩建建设项目 
否 15,404.80 15,404.80 15,404.80 5,749.08 14,136.58 -1,268.22 91.77 2010.9 2,740.39 是 否 

阻燃、耐火软电缆 

东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26,414.70 26,414.70 26,414.70 12,775.35 25,375.35 -1,039.35 96.07 2010.12 -507.94 - 否 

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否 9,727.60 9,727.60 9,727.60 3,770.50 3,770.50 -5,957.10 38.76 2011.11 - - 否 

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 
否 - 13,272.40 13,272.40 3,818.53 3,818.53 -9,453.87 28.77 2012.6 - - 否 

电缆用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否 5,943.50 5,943.50 5,943.50 2,733.02 4,918.02 -1,025.48 82.75 2010.9 1,674.64 是 否 

常州船用电缆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否 - 27,000.00 27,000.00 6,221.48 6,221.48 -20,778.52 23.04 2012.7 - - 否 

江苏省光电新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否 - 3,037.00 3,037.00 - - -3,037.00 - 2012.8 - - 否 

合     计 — 57,490.60 100,800.00 100,800.00 35,067.96 58,240.46 -42,559.54 — — 3,907.09 — —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贵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地点变更情况 

贵公司招股说明书“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主体为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利科技集团（惠州）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

镇长布新昇工业园，根据 2010 年 3 月 25 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贵公司将该项目实施

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东

兴工业园，实施项目内容及投资金额不发生变化。 

 (四)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贵公司的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 20,814.90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已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2009年12月18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0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以14,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时间不超过6个月（自2009年12月18日至2010年6月17日止），截止2010年6月11日，贵公

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4,500.00万元全部归还到贵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2010年6月24日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广东中德

电缆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广东中德将10,00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6个月（自2010年6月25日至2010年12月24日

止），截止2010年12月23日，广东中德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00万元全部归还

到广东中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审核结论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中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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